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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120,000,000股，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3,662,209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116,337,791
股。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11月21日（星期四），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21日（星

期四）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11月21日（星期四）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滁州市琅琊经济开发区南京北路218号公司综合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互联网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如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120,000,000股，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3,662,209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6,337,791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3 人，代表股份 70,264,0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396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5,611,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9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0人，代表股份4,65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9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1 人，代表股份 9,739,5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087,1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2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0人，代表股份4,65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9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如新、杨乐、胡俊、仰宗勇、杨晓顺、詹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杨如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6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2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60%。
杨如新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1.02选举杨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7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2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69%。
杨乐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1.03选举胡俊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6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58%。
胡俊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1.04选举仰宗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6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58%。
仰宗勇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1.05选举杨晓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17,3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92,8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4667%。
杨晓顺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1.06选举詹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68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1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58%。
詹勇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钱晓明、袁帅、叶慧慧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钱晓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6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1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58%。
钱晓明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2.02选举袁帅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2,6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8,1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3163%。
袁帅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2.03选举叶慧慧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6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1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58%。
叶慧慧当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卞勇、杜剑晖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周阳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卞勇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2,6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8,1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3163%。
卞勇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3.02选举杜剑晖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70,000,6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9,476,1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2957%。
杜剑晖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96,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9%；反对66,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2,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70%；反对6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5、审议通过了了《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96,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5%；反对66,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5%；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2,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11%；反对6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18%；弃权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司慧、张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金春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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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召开了202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和高
级管理人、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聘任，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杨如新（董事长）、杨乐、胡俊、仰宗勇、杨晓顺、詹勇
独立董事：钱晓明、袁帅、叶慧慧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
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在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均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审核无异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成员

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杨如新（主任委员）、胡俊、钱晓明
审计委员会：袁帅（主任委员）、叶慧慧、杨如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叶慧慧（主任委员）、袁帅、杨晓顺
提名委员会：钱晓明（主任委员）、叶慧慧、杨如新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均由董事组成，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卞勇（监事会主席）、杜剑晖
职工代表监事：周阳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以上3名监事组成，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三年。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人数比例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情况
总经理：胡俊
副总经理：杨晓顺、詹勇、仰宗勇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仰宗勇
证券事务代表：单璐
内部审计负责人：刘金森
上述人员均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应职务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次聘任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提名，其余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聘任相关职务

的提名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董事会秘书及
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董事会秘书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50-2201972、0550-2201971
邮箱：yangzongyong@ahjinchun.com、shanlu@ahjinchun.com
联系地址：安徽省滁州市琅琊经济开发区南京北路218号。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1、董事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祝传颂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

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祝传颂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
事项。

2、监事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赵金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金

明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及董事会对上述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简历
1、杨如新：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南京财经大学MBA研修班

结业。2013年 10月至 2021年 11月，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21年 11月至
2023年5月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3年5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杨如新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2%，通过滁州欣金瑞智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663,475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与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3条、第 3.2.4条或《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杨乐：男，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12年9月至2013年
9月，任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行部业务经理；2013年10月至今，任安徽立光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3年11月至2019年3月，任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11月至今，任安
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10月至2017年4月，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2016年3月至今，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4月至2019年4月，任安徽金禾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9年4月至今，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9月至今，任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12月至今，任安徽金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2021年9月至今，任爱乐甜（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1年12月至今，任南京金禾
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4月至今，担任上海爱悦天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
务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日，杨乐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3,921,440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0%，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
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胡俊：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滁州金瑞水泥有限公司
销售科长。2011年 7月至 2015年 9月，任滁州金春无纺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 9月 2023年 5
月，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23年5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胡俊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滁州欣金瑞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553,066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4、仰宗勇：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注册会计师。2006年12月
至 2019年 4月，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019年 4月至 2019年 5
月，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1年12月至2017年5月，任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2019年5月2021年10月，任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5月任安徽金春无
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1年11月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23年
5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仰宗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25,306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与
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除2023年12
月受安徽证监局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外，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5、杨晓顺：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11年 7月至 2021年 11
月，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经理。2021年11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杨晓顺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滁州欣金瑞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553,066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6、詹勇：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13年4月至2021年11月，
历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总经理助理；2018年11月至2021年11月，任安徽金春
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1月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7月至今
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詹勇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简历
1、钱晓明：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1988年3月至2000

年6月，任天津工业大学（原天津纺织工学院）讲师；2000年7月至2001年4月，任职于香港理工大学纺
织及制衣学院研究员；2001年5月至今，历任天津工业大学（原天津纺织工学院）副教授、教授。2020
年9月至今，任山东泰鹏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1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0月至今任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钱晓明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袁帅：男，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伦敦大学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2015
年5月至2016年5月，任伦敦国王学院助理研究员；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任伦敦国王学院教师；
2017年9月至今，任宁波诺丁汉大学会计学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11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
纺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2月至今任安徽英发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2月
至今任安徽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5月至今任龙利得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2023年1月至2024年10月任安徽超越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袁帅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叶慧慧：女，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就职于上海陆家嘴国际
金融资产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陆金所），现就职于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律师协会青年律师
人才库成员，担任合肥市律师协会第五届、第六届教育与培训专门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师协会第五
届项目投融资和项目建设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叶慧慧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三、监事简历：
1、卞勇：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11年7月任，任安徽金春无

纺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总工程师；2023年8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战略发展部部长；2015年9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卞勇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滁州欣金瑞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553,066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6%，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2、杜剑晖：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9年6月至今在安徽金
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作，现任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督查部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日，杜剑晖未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员工，与实
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
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

《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3、周阳：男、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3年4月至今，历任安徽金

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事业部副主任、主任；2020年9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公司工
会主席；2015年9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周阳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第178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第3.2.4条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四、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胡俊、仰宗勇、杨晓顺、詹勇详见董事简历。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单璐：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2年4月至2021年9月任安

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证券事务专员。2021年10月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部副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单璐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六、内部审计负责人简历
刘金森：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审计学院审计专业毕业，大专学

历。2014年进入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16年至今任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部审计专员。

截至本公告日，刘金森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曾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情形。

证券代码：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9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11月21日

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卞勇先
生主持，本次应出席的监事 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同意选举卞勇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8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

2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11月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共9名，会议由董事杨如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同意选举杨如新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及公司治理的实际需要，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成员如下，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各委员会具体选举
与组成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杨如新（主任委员）、胡俊、钱晓明
审计委员会：袁帅（主任委员）、叶慧慧、杨如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叶慧慧（主任委员）、袁帅、杨晓顺
提名委员会：钱晓明（主任委员）、叶慧慧、杨如新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均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中独立

董事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为会计专
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胡俊为公司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杨晓顺、詹勇、仰宗勇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仰宗勇为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单璐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届满。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金森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

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负责人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562 证券简称：航天软件 公告编号：2024-033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路28号1号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46
146

242,868,056
242,868,056
60.7170
60.71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马卫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王亚洲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转让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2,269,369
比例（%）
99.9122

反对
票数
73,587

比例（%）
0.0655

弃权
票数
25,100

比例（%）
0.022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1
《关于转让航天科技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4,609,369 99.6005 73,587 0.2978 25,100 0.10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票的过半数通过。
2.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 议案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
司、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已回避表决或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侯镇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88562 证券简称：航天软件 公告编号：2024-034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河南省澜天信

创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澜天信创”）持有公司股份 3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5月24日全部解除限售并
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澜天信创为满足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1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3.00%。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
超过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8,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2.00%。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若在上述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澜天信创出具的《关于减持航天软件股票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澜天信创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持股数量（股）

30,000,000
持股比例

7.5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0,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澜天信创

计划减持数量
（股）

不 超 过 ：12,
000,000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4,
0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
0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4/12/13～
2025/3/12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减持股份
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
因

自身资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澜天信创关于所持股份锁定作出的

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若本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承诺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上缴
公司所有。

3.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之锁定有更严格的要求的，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澜天信创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作出的承诺如下：

“1.减持条件及减持方式：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本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本承诺人所
作出的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的承诺。锁定期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且不
违背已作出的承诺的情况下，本承诺人可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转让本
承诺人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

2.减持价格：本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
票在上述期间存在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
除息后的价格。

3.本承诺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减持操作，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本承诺人将及时向公司申报本承诺人持有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情况。如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关于减持股份事项另有规定
或有新规定的，本承诺人承诺从其规定执行。

4.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关于股份减持的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所得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澜天信创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

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澜天信创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4-054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司法强制执行

的提示性公告
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68,365,39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7838%）的

股东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苏实业”）获悉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2023）赣01
执160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变价被执行人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弘业期货股票。

2、弘苏实业因将被司法强制执行，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被动减少公司股份10,077,777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少公司股份

20,155,55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被动减少股份的区间为 2024年 11月 27日至 2025年 2月 24
日。

3、弘苏实业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情况产生影响。

2024年 11月 20日，公司收到股东弘苏实业的《告知函》，获悉公司股东弘苏实业的股份变动计

划。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弘苏实业

股东身份

持股5%以上股东

持股数量（股）

68,365,399
持股比例

6.7838%
当前持股

状态
处于全部质押冻结状态

弘苏实业所持全部股份于2023年4月4日被质押；截至2023年7月3日，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被

司法再冻结。弘苏实业所持公司股份均于2023年8月27日之前被质押并办理质押登记，本次股份变

动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的监管要

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份变动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变动原因

因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与弘苏实业等主体之间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

让纠纷，中航信托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2023）赣01执160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书载明“现申请执行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向本

院申请处置被执行人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36,000,000股弘业期货股票。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变价被执行人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36,
000,000股弘业期货股票（证券简称弘业期货，证券代码001236）”。由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弘苏实业持有的公司股票进行强制执行变卖，从而导致弘苏实业所持公司股份将发生变动。

（二）股份拟变动情况
1、股东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2、股份变动数量：30,233,3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变动。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变动的，变动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变动的，变
动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3、股份变动期间：根据弘业期货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载的“持股5%以上股东
弘业股份、弘苏实业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弘苏实业在实施减持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
公司公告。因此，股份变动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变动区间为2024年
11月27日至2025年2月24日。

4、股份变动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5、股份变动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本次股份变动是否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及意向一致

弘苏实业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处置导致股份变动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本

次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股份变动及提前终止减少股份的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本次股份变动是司法强制执行导致的，本次股份变动时间及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实际变动

情况以最终法院执行为准。

（三）弘苏实业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变动的实施，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四）在弘苏实业股份变动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督促弘苏实业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2023）赣01执160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19 证券简称：中钢洛耐 公告编号：2024-041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93
193

591,717,1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1,717,174
52.5970
52.59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熊建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旭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0,496,673 99.7937 671,890 0.1135 548,611 0.0928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9,734,096
比例（%）
99.6648

反对
票数

1,209,637
比例（%）
0.2044

弃权
票数

773,441
比例（%）
0.13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续 聘 2024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33,036,673

比例（%）

96.4372

反对

票数

671,890

比例（%）

1.9613

弃权

票数

548,611

比例（%）

1.6015

2
关 于 公 司
第 二 届 董
事 会 非 独
立 董 事 津
贴的议案

32,274,096 94.2112 1,209,637 3.5310 773,441 2.25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2项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的普通议案，并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审议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钰锋、朱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